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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十一月二日）出席立法会财经事

务委员会会议的发言要点： 
 
  主席，各位议员，去年的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后，金管局和证监会在二零

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财政司司长分别提交了报告，总结有关经验，并提出了

多项针对监管架构与保障投资者的改善建议。 
 
  我们与金管局和证监会商讨后，制订了行动纲领去落实这些建议，同时在二

零零九年二月二日向财经事务委员会作出了汇报。我们一直统筹两家监管机构的

工作，并定期检讨进度。我与金管局及证监会的同事今日出席委员会的会议，向

各位议员简报有关行动纲领的最新落实情况，以及听取议员的意见。 
 
  行动纲领中的建议正在分阶段落实。首阶段的措施集中在改善投资产品的销

售手法、中介人的业务操守及投资者教育三方面。各项措施都已按照原定计划实

施或作咨询。 
 
  金管局已于今年初向银行发出通告，要求它们为零售结构性产品注明「健康

警告」、为投资产品销售过程录音、更清楚地分隔一般银行业务和零售证券业务

等。 
 
  证监会亦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咨询文件，提出一系列监管中介人

向公众推销投资产品的改善措施。同时，证监会刚在上周五（十月三十日）推出

另一咨询文件，建议把债权证形式结构性产品的公开发售制度从《公司条例》移

至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。我们提交的文件中交代了行动纲领截至十月底的落实情

况，以及证监会咨询文件的摘要。 
 
  在较长期的措施方面，我们正积极研究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和金融纠纷调解机

制，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就这些建议咨询公众。 
 
  我知道议员也非常关心我们的金融监管架构的长远发展方向。我们认同在环

球金融不断发展的今天，香港必须与时并进。我们和监管机构在有需要改善的地

方已实时跟进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亦必须在促进市场发展与维护投资者利益两方面

取得平衡。我们会继续注视国际金融发展，并会充分听取市场人士、立法会及社

会各界的意见。 
 
  我联同金管局与证监会的同事，乐意回答议员的提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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